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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說明 

操作步驟 

 

因應藥廠通過 PIC/S GMP 評鑑後變更健保碼，如 A0 改 AC/AB/AA 

提供以原碼快速搜尋相近新碼及替換已開立舊碼處方及上傳內容 

醫聖系統版本要求：門診系統 5.7789 以上／藥局系統 4.0535 以上 

 

 

 

 藥廠通過 PIC/S GMP 評鑑後因變更健保碼，原藥品碼很多單價歸 0，但目前健保署網頁

公告藥價總檔的資料內容，並無提供原藥品對應新健保碼之換碼對照資料。因此醫療軟

體無法為用戶執行自動更碼功能，只能提供可能為換碼後的藥品對照資料供用戶快速選

擇，為避免更錯藥品代碼，仍希望院所能再次與藥商確認後，再進行相關改碼作業！ 

 

 健保署每月 25 日即會公告次月異動藥價明細，建議用戶於每月底即可執行次月最新藥價

檔更新作業，以利及早進行藥品資料如換藥或更碼等因應作業。並可避免院所 IC 就醫上

傳資料與申報資料出現因藥品換碼大量不符之錯誤率問題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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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藥品健保代碼更碼操作說明 

 

於『４藥品資料』，篩選至要更碼的藥品後，按下「F3 修改」進行更碼功能 

 

重點說明：使用此更碼功能修改完畢按下【F9 存檔】會自動產生一筆新的藥品資料，該資料

所有內容都會與原資料一樣，只有健保碼會異動。而原舊碼資料會自動改為【不選用】且隱

藏起來（可使用【F4 篩選】出來）。 

因此若非同藥品單純換新碼，而是要用此功能直接將簡稱要設相同的 A藥改 B藥，用戶需自

行修改除健保碼以外的其他欄位資料為 B藥內容。因此若非必要請用戶手動將 A藥選用改「N」

再新增 B藥。醫聖系統的歷史病歷或藥組資料，若使用同簡稱會自動帶入新增藥品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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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系統原有功能：自行輸入新健保碼 

於健保碼『AC45387100』欄位上直接改為『AB45387100』，接著會出現如圖詢問視窗， 

確認輸入健保碼無誤後請點擊「是」，開始更碼作業。 

 

 

（二）系統新增功能：快速尋找相近健保碼供用戶選擇帶入 

滑鼠游標置放於健保碼欄位內，再按下『CTRL』+『F11』鍵會出現如圖選擇視窗， 

請點擊「2搜尋健保碼更換之藥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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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現相近健保碼資料。說明：現行換碼多為第二碼異動，如 A0 改 AC、AC 改 AB、AB 改 AA 等 

 

選好代碼後點擊「確定」。接著會出現下圖詢問視窗，確認無誤請點擊「是」，開始更碼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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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現如圖視窗顯示【使用者名稱】與【密碼】的輸入視窗，請輸入進醫聖系統時的使用者代

號名稱及密碼代號（若無設密碼請保持空白），正確輸入資料後程式才會執行更碼。 

 

出現如圖詢問視窗請點擊「是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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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一併更正病歷與ＩＣ上傳資料 

1.第一次存檔完成後，會顯示（是否要連同【已開立的病歷資料】以及【IC 上傳資料】一併

修改??）的詢問視窗。若選擇（是）就會進行修改，反之就會回到藥品資料的畫面。 

2.進行修改病歷與 IC 上傳資料時，會顯示費用年月的輸入視窗，若輸入的年月已經做過申報

時，會顯示（您輸入的年月(10309)已經做過【申報】!!）提示性的詢問視窗。如果執意進行

修改請選擇（是），此時會顯示【使用者名稱】與【密碼】的輸入視窗，請輸入正確的資料後

就會進行【病歷與ＩＣ上傳資料】的修改。 

3.若有不同月份需修正，或當下未修正事後需要再次修正時，可手動執行【病歷與ＩＣ上傳

資料】的修改，請選擇有更動健保碼的資料【如 A0→AC，要在 AC 碼上執行】然後按【修編】，

確認游標停留在【健保碼】的欄位上，按住【Ctrl】鍵不放,再按功能鍵【F11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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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擊「是」進行更正病歷與ＩＣ上傳資料，出現如圖詢問視窗，請輸入要修改資料年月 

 

沒有開立到相關更碼藥品資料時，會出現如圖訊息視窗，請點擊「確定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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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開立到相關更碼藥品資料時，會出現如圖訊息視窗

 

 

顯示相關修正病歷及 IC 上傳資料轉換完成筆數，，請點擊「確定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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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改完成的病歷資料後續處理說明 

執行修改完成後，請立即執行 9申報作業的【3.調整合理門診量】，將【藥品處置費重算】與

【重排申報流水號】勾選。若尚未要申報，【重排申報流水號】可不勾選。有執行自動修正病

歷『年月』皆需執行此項操作以重算新單價藥品費。 

 

 
 

四、修改完成的 IC 資料後續處理說明 

於『每日上傳』畫面，選擇補正上傳資料起始日與截止日，再點擊【IC 上傳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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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在 IC 上傳的畫面下方點擊【勾選更碼資料】，然後點擊【開始上傳】做補正上傳。 

點擊【勾選更碼資料】後，原有勾選的資料不會被改變。若只想勾選有更碼的資料時，請先

點擊視窗左上方【筆數】的左邊小方格，這時全部的資料會取消勾選狀態，請再點擊【勾選

更碼資料】就可以只勾選有更碼的資料。 

 

 

 

功能說明 

健保署會以申報上傳資料勾稽每日上傳就醫資料，例如：若申報上傳藥品代碼為 AC，而每日

上傳代碼為 A0，申報資料無法勾稽到上傳資料就會產生健保卡上傳品質錯誤率，若筆數過多

勾稽錯誤率就會偏高，此補正上傳作業可協助院所避免此項錯誤率過高。 

 

上述勾稽錯誤率查詢作業可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網址：https://10.253.253.243 

使用憑證登入後，「服務項目」底下點選「健保 IC 卡醫費勾稽作業」、子項目「品質勾稽錯誤

率查詢」。 

 

補充說明一 

門診與藥局的更碼操作方式皆同，因為兩系統的藥品資料是共用的，但用戶在門診系統執行

時就只會修改門診的病歷與ＩＣ上傳資料，如果在藥局系統執行時就只會修改藥局的病歷與

ＩＣ上傳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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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說明二 

 注意！不論在何處執行更碼作業完成後，請先退出原操作畫面再重新進入查看。 

 若對藥品異動有疑問，系統內有記錄可供用戶參考 

 

 

 藥品單價不符時，可於該資料編輯畫面點擊「藥價比對」，確認健保核定單價 

 

 

1.點選『藥價比對』。請務必確認健保價

是否正確；確認無誤後按下『是(Y)』。 

2.修改好按下『存檔 F9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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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藥品健保代碼更碼操作功能可於門診系統或藥局系統 

１、由『9申報作業』第 9 項「最新藥價核對」執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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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在新單價為 0的藥品列上雙擊滑鼠左鍵兩下，即可開啟藥品資料編輯畫面修改 

 

 

更改完成後的藥品商品名稱會顯示「已改為(XXXXXXXXXX)」紅色字體提醒 

 

 

已執行過更換健保碼功能的藥品名稱，再雙擊滑鼠左鍵兩下，不會開啟藥品資料編輯畫面，

而是會出現該藥品１～１２月的健保單價比對記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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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由『9申報作業』第 1 項「檢查申報資料」執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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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擊【篩選錯誤】再點擊【不選】，再勾選【沒有單價(0)或單價不符】，再點擊【確定】

 
 

於左方要修改資料列上雙擊滑鼠左鍵兩下，或點擊【進入病歷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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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至要修改藥品名稱上，雙擊滑鼠左鍵兩下開啟藥品資料編輯畫面執行更碼功能 

 

 

３、由醫師看診開立處方系統出現提醒時立即修改 

醫師看診開立處方用到單價為 0的藥品時，系統會出現提醒視窗，可立即在該藥品名稱上雙

擊滑鼠左鍵兩下，開啟藥品資料畫面執行更碼功能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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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！管制藥品若要使用此更碼功能， 

原結存量需自行結轉至新碼接續使用！ 
 

再次提醒貴院所，為避免健保署查核藥品進貨憑證發現與更碼後藥品

申報不符之情事，仍希望院所使用此更碼功能時，能再次與藥商確認

新藥品代碼無誤後，再進行相關病歷改碼作業！ 
 
 
TEL：(07) 315-4932 ; 315-4871  FAX：(07) 315-4827 
TEL：(02) 8972-5837  FAX：(02) 8972-5841 
手機服務專線：0939-373262 ; 0982-218581 ; 0982-218876 
Internet 網址 http://sc-dr.com.tw 
VPN 網址 http://10.252.3.82 
若有任何操作或使用上的問題，請電洽醫聖客服專員為您服務！ 


